
天 津 市 水 务 局 文 件

津水综〔 〕 号

市水务局关于印发《进一步优化天津市
用水接入服务措施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水务局、各供水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

决策部署，对标先进城市、提高工作效率，进一步优化本市供水

接入营商环境，按照市政府有关文件要求，市水务局制定了《进

一步优化天津市用水接入服务措施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年 月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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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优化天津市用水接入服务措施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

决策部署，对标先进城市、提高工作效率，进一步优化本市供水

接入营商环境，按照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优化营商

环境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津政规〔 〕 号）、《天津市人民

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若干

措施的通知》（津政办规〔 〕 号）要求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适用于全市公共管网覆盖范围内申请新装、扩容等城市供水

接入服务。

二、主要措施

明确工作环节。供水接入步骤包括：受理登记、现场勘察、

供水方案答复、施工图设计及审查、行政审批、工程施工、验收

挂表等，其中受理登记和验收挂表统称用水报装环节。

精简报装材料。全面推行用水报装承诺制，实行供水接入

工程报装申请 零材料 和 一表式 办理，用水单位只需提供《用

水报装申请表》（附件 ），对相关内容做出承诺即可申请，不再

要求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图审合格证明、用水计划指

标等材料。相关技术资料（如消防设计等图纸），可根据需要在设

计、施工阶段由供水单位向用水单位复核。

多渠道受理报装。一是 现场办 ，用水单位可通过市、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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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政务服务中心、供水单位实体营业厅办理用水报装业务；二是

网上办 ，在全市政务服务平台 天津网上办事大厅 及供水单位

门户网站上，主要供水单位均开放了报装申请入口，依托 一网通

办 ，让数据多跑路，为用水单位节省时间，节省成本；三是 掌

上办 ，用户可使用 天津用水报装 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进行用水报

装，并可进行信息查询、投诉举报，进一步提升服务效率。

缩减报装时限。供水单位受理登记环节原则上不得超过一

个工作日，验收挂表环节原则上不得超过两个工作日（其中不包

括工程验收不合格整改时间）。

压缩小微项目整体接入时间。小微项目是指社会投资简易

低风险项目和非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中管径 及以下且

外线工程不大于 米的新装给水工程，在具备实施条件情况下，

全市分阶段实现小微项目接入整体时间不大于 个工作日。市内

六区要在 年 月底前完成调整，其他区要在 年年底前

完成调整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加强组织领导。市、区两级水务部门应建立定期通报、工

作例会、评价监督等工作机制，协调推进各项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、区水务局）

完善配套政策。各相关单位应当按照本方案的总体要求和

时间安排，针对优化调整后的办理流程和工作环节，及时制定出

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操作细则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水务局、各供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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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）

做好回访服务。市、区水务局，供水单位应定期对办理过

供水接入服务单位开展回访工作，主动询问用水单位的服务体验，

调整和改善各服务措施，争取各单位好评，不断提高我市供水营

商环境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市、区水务局，各供水单位）

落实改革措施。各单位要针对《关于印发〈进一步优化供

排水接入配套工程中政务服务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津水政服

〔 〕 号）（附件 ）等政策文件主动做好政策解读、推广宣

传、流程衔接等工作，确保政策落实落地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水务

局、各供水单位）

清理违规收费。各供水单位应严格落实《市发展改革委关

于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津发改

价综〔 〕 号）（见附件 ）的具体要求，清理规范相关收费，

不断减轻社会负担，降低实体经济成本。各区水务局应加强检查，

密切跟踪政策落实情况，配合价格主管部门，着力规范市场价格

秩序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水务局、各供水单位）

加强信息公开。各供水单位应通过公司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

政府服务大厅、供水营业厅等渠道，全面公示用水报装申请要件、

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限、费用标准、办理进度等信息。（责任单位：

各供水单位）

提升服务水平。各供水单位应加强宣传，设立客服专员制

度，推动 掌上办、网上办 和预约上门服务，进一步压缩供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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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服务整体时间；推行办理用水报装业务 最多跑一次 ，具备条

件的实现 零审批、零上门、零收费 试点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供水单位）

加强事后管理。用水计划指标不再作为办理用水报装的前

置条件，各供水单位在受理用水报装申请时，应同步告知用水单

位办理用水计划指标方式，并及时将相关信息按要求推送到市、

区节水主管部门，纳入节水事项事中事后监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、

区水务局，各供水单位）

附件： 用水报装申请表

关于印发《进一步优化供排水接入配套工程中政务

服务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津水政服〔 〕 号）

《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

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津发改价综〔 〕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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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水务局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


